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五年六月五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政府總部地下 4 號會議室  

 

出席者：  

高永文醫生  (主席 ) 

徐小曼女士  

葉柏強教授  

甘秀雲博士  

劉愛詩女士  

李淑慧女士  

盧金榮博士  

吳日嵐教授  

潘佩璆醫生  

孫燕華博士  

施麗珊女士  

司徒永富博士  

蔡靜瑜女士  

曾永康教授  

利哲宏博士  

黃頌先生  

黃金月教授  

黃萬成先生  

袁妙齡女士  

 

 

列席者：  

 

勞工及福利局  

劉焱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梁振榮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福利 )1 

葉家昇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 

黎鈺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1B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秘書 ) 

羅舒恩女士  行政主任 (福利 )1A 

郭泇熲女士  行政主任 (福利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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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利署  

杜永恒先生  社會福利署署長  

馬秀貞女士  

[只列席討論事項一 ]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 

陳創麗女士  

[只列席討論事項二 ] 

助理署長 (津貼 )  

 

 

因事缺席者：  

周紫琪女士  

黎永開先生  

魏華星先生  

 

 

討論事項一：  檢討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應主席邀請，政府向委員簡介文件。  

2.  委員支持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援助計劃 )檢討所提出的建議。

有委員詢問擬議體恤補助的金額及時限是否足夠，並建議政府通過其

他福利計劃向真正有需要的受害人提供經濟援助，以協助他們渡過難

關。  

3.  政府代表感謝委員提出意見，並解釋援助計劃旨在為交通意外受

害人提供及時而適度的援助，以紓緩他們的經濟困難。該計劃不設經

濟或資產審查，亦無須考慮交通意外的過失誰屬。社會福利署 (社署 )

會轉介因交通意外而需要較長期經濟援助的人士申請其他現有援助

計劃 (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 )

或其他慈善／信託基金 (包括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鄧肇堅何添慈善

基金、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和群芳救援信託基金 )。  

4.  主席讚賞政府適時完成檢討，認為這既可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

所，又能秉持原有政策目標，持續為交通意外受害人提供及時而適度

的援助。他亦感謝委員提出意見，並請政府予以考慮。  

討論事項二：在資源效率優化計劃 (優化計劃 )下為營辦津助福利服務

的非政府機構推行的相關支援措施  

5. 應主席邀請，政府向委員簡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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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歡迎政府推行與優化計劃相關的支援措施，認為這不但可紓

緩非政府機構的部分財政負擔，更有助加強其財務彈性、減省行政工

作及提高營運效率。他們對政府付出的努力表示讚賞，並提出以下建

議／問題：  

( a )  政 府 應 擴 大 豁 免 成 本 分 攤 名 單 的 涵 蓋 範 圍，除 現 時 由 其

他 政 策 局 ／ 部 門 (局 ／ 部 門 )管 理 的 2 8 個 指 定 基 金 或 資

助 計 劃 外 ， 可 考 慮 納 入 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資 助 或 已 於

2 0 24 -2 5 財 政 年 度 結 束 的 項 目 。  

( b )  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以協助非政府機構支付應用資訊

科技及人工智能技術所涉的開支，從而推動數碼轉型，

並在 長 遠 而 言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 c )  政 府 應 建 立 中 央 資 訊 科 技 平 台，便 利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交 文

件 和 接 收 經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的 審 計 記 錄 。  

( d )  政 府 應 提 供 誘 因，鼓 勵 非 政 府 機 構 優 化 資 源 效 率 和 工 作

成 效，並透過進 行 營 運 審 計，檢 討 內 部 程 序。政 府 亦 應

鼓 勵 非 政 府 機 構 互 相 分 享 良 好 做 法 或 經 驗 。  

( e )  政 府 應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解 釋，優化計 劃 旨 在 協 助 機 構 提 高

工 作 效 能 和 優 化 資 源 效 率 。  

( f )  除 了 管 理 成 本 外 ， 非 政 府 機 構 應 開 拓 來 自 慈 善 信 託 基

金、商 界 和 家 族 基 金 的 資 助 來 源，力 求 多 元 化。非 政 府

機 構 應 採 用 社 會 企 業 的 運 作 模 式，並 實 施 共 付 機 制，以

促 進 機 構 持 續 營 運 。   

7.  政府代表感謝委員就支援措施給予正面評價並提出寶貴建議，這

些建議對政府制訂相關措施大有幫助。政府代表回應如下︰  

( a )  多 個 由 政 府 其 他 局 ／ 部 門 管 理 的 指 定 基 金 ／ 資 助 計 劃

已 獲 豁 免 分 攤 成 本。社 署 會 探 討 可 否 把 這 項 豁 免 安 排 擴

及 其 他 機 構，並 讓 管 治 架 構 和 財 務 管 理 方 面 與 政 府 標 準

相 若 的 機 構 或 與 政 府 有 密 切 關 聯 的 機 構，優 先 獲 得 豁

免 。  

( b )  政 府 已 設 立 專 項 基 金 協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應 付 各 項 發 展 需

要，包 括 員 工 培 訓、系 統 提 升 以 至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及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  

( c )  政 府 會 探 討 推 動 政、商、民 三 方 合 作，以 引 導 資 源 分 配，

務 求 更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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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政 府 會 繼 續 支 持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推 展 新 項 目 之 餘，維 持 營

辦 必 要 的 福 利 服 務 。  

( e )  政 府 會 不 斷 鼓 勵 和 支 持 非 政 府 機 構 以 積 極 創 新 的 方法

善 用 資 源，精 簡 運 作，並加 強 科 技 應 用，從 而 達 致 優 化

資 源 效 率 的 最 終 目 的 。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二五年七月  

 

 


